
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菏政办字 〔2023〕14号

菏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牡丹区、定陶区人民政府,菏泽鲁西新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部

门:

《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2023年4

月25日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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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。

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4月25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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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强水资源管理,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,实现水资源可持

续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,根据 《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管

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创建目标

以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为契机,进一步巩固城市节水工作成

果,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,完善节水管理机制,实现水资源合理

配置,提高供水节水效率,确保水资源的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,

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,力争2024年达到

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要求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在菏泽市牡丹区、定陶区、菏泽鲁西新区范围内开展国家节

水型城市创建工作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(一)健全城市节水法规政策。完善城市节约用水,水资源

管理,供水、排水、用水管理,地下水保护,非常规水利用方面

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,建立长效机制。

(二)推动落实各项节水制度。规范日常节水管理,积极开

展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、世界水日、中国水周以及日常的节水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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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,开展城市节水的日常培训。

(三)建立城市节水统计制度。按照国家节水统计要求,建

立科学合理的城市节水统计指标体系,定期上报节水统计报表。

(四)建立节水财政投入制度。建立稳定的年度节水财政投

入机制,重点支持节水基础管理、节水设施建设与改造、节水型

器具推广、节水培训以及宣传教育等活动的开展。

(五)健全城市节水管理制度。健全完善计划用水与定额管

理、节水 “三同时”、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、取水许可、城市

节水奖惩等具体制度并严格落实;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,非居

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;完善特种行业用水管理、鼓励再生

水利用等方面的价格管理办法。

(六)编制并有效实施城市节水规划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

机构编制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,并经本级政府或上级政府主管部

门批准实施。编制海绵城市建设规划,出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

控相关制度,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

程。

(七)推进智能化供水节水管理。建立城市供水节水数字化

管理平台,能够支持节水统计、计划用水和超定额管理。

(八)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≥45%。

(九)自备井关停率达100%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

内的自备井关停率达100%;在地下水超采区,连续两年无各类

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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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≤9%。

(十一)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。建成区旱天无生活污水直排

口,无生活污水管网空白区,无黑臭水体。

(十二)城市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不高于 《城市居民生活用

水量标准》GB/T50331。

(十三)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≥10%。

(十四)本行政区用水总量不超过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。

(十五)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全国平均值的50%或年

降低率≥5%。

(十六)再生水利用率≥25%。

(十七)居民家庭一户一表率≥90%。

(十八)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100%。

(十九)非居民单位计划用水率≥90%。

(二十)节水型单位覆盖率≥15%。

(二十一)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≥83%。

(二十二)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用水量不大于国家发布的GB/

T18916定额系列标准或省级部门制定的地方定额。

(二十三)节水型企业覆盖率≥20%。

(二十四)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(GDP)用水量低于全国平均

值的40%或年降低率≥5%。

(二十五)节水资金投入占比≥本级财政支出的0.5‰。

(二十六)水资源税收缴率≥9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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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七)污水处理费 (含自备水)收缴率≥95%。

(二十八)编制城市自体检报告 (应包括国家节水型城市评

选标准各项指标)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(一)宣传发动 (2023年5月上旬)。召开全市创建国家节

水型城市工作动员大会,安排部署创建任务;成立创建国家节水

型城市工作专班 (以下简称工作专班),统筹调度节水型城市创

建准备工作;做好宣传动员工作,提高思想认识,学习先进经

验,完善工作机构,建立联络平台,健全工作机制;借鉴省内其

他城市的成功创建经验,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技术咨

询单位全程指导和参与创建工作,确保各项创建工作顺利开展。

(二)组织实施 (2023年5月—6月)。各责任单位按照职责

分工,制定工作计划,落实各项任务和考核指标,认真收集完善

各项资料,建立工作台账,并按规定整理汇总,进一步完善巩固

创建成果。

(三)自查整改组织阶段 (2023年6月—8月)。组织专家对

我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进行全面自查,对发现的问题,及

时督促有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,并汇总相关考核资料。

(四)申报验收阶段 (2023年8月—2024年12月)。考核资

料经市级审核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委初审,初审

通过后报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,做好现场考核

准备工作,迎接国家考核组对我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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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,广泛宣传动员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

是一项系统工程,涉及全市各部门和各行业,要统一思想,提高

认识,广泛动员,增强全社会对创建节水型城市重要性、紧迫性

的认识,提高市民知晓率和参与度,动员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参与

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活动。要鼓励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

个人积极建言献策,自觉推广节水技术、节水工艺、节水器具

等,大力宣传节水工作先进典型和经验,把创建节水型城市做成

精品工程。

(二)聚焦重点难点,狠抓贯彻落实。要严格按照国家节水

型城市的创建标准,对照标准找差距、抓整改,高质量、高效率

抓好各项创建工作的落实。要对照评价标准进行自检自查,对存

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,对难以落实和确有难度的

突出问题及时报告。工作专班要及时进行调查研究,提出具体解

决措施或办法,稳步推进创建工作。

(三)强化工作协调,合力攻坚克难。各有关单位要树立大

局意识,在工作专班的统一调度安排下,按照责任分工和工作计

划,加强协调联动,确保工作目标实现。工作专班要对各项创建

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,跟踪工作进展,督促各方按要求和进

度开展工作。市政府将对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中成绩显著、表现

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,对未按时完成创建目标任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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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创建工作推进的部门和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

附件:1.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专班名单

2.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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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菏菏泽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专班名单

主 任:曹 临 副市长

副主任:游果红 市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

张庆国 市水务局局长

成 员:陈新振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新闻办主任

王保华 市教育局副局长

路 鹤 市科技局副局长

张洪亮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、总经济师

潘守康 市司法局副局长

马 勇 市财政局副局长

肖善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

肖军安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张尚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

程玉山 市城管局副局长

范国纲 市水务局副局长

梁东升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

于志强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温 海 市统计局副局长

王俊璐 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总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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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喜平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三级调研员

赵桂明 市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

孟令杰 市水文中心副主任

郑巧玲 牡丹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韩福华 定陶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李国利 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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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
院,市检察院,菏泽军分区,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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